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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 自欺与诚信教育的重建
王 占 魁

【摘 　 　 要】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说谎行为背后包藏着或善或恶两种目的指向。 它
不仅可以充当 “欺骗” 或 “有意误导” 等不道德目的的手段， 而且能够充当 “自我保护”
乃至 “帮助他人” 等道德目的的手段； 与此同时， 它还可能充当 “恭维” 或 “讨好” 等
非道德目的的手段。 在社会生活中， 它们大致对应以下三种说谎情形： 一是文化领域中基
于习俗要求的说谎； 二是经济领域中基于利润要求的说谎； 三是政治领域中基于权力要求
的说谎。 其中， 基于习俗的说谎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非道德行为； 基于利润的说谎则是人们
普遍抵制的不道德行为； 而基于权力的说谎则是有可能迫使人们走向 “自欺” 的不道德行
为。 近代以来， 在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冲击下， 儒家建立在 “毋自欺” 基础之上的
“诚意” 修身传统， 逐渐演变为一种舍弃 “诚意” 的 “信用” 概念。 它在酿成 “习惯性
说谎” “普遍性说谎” 乃至 “制度性说谎” 等历史遗存的同时， 也催生了建立在 “自
欺” 基础上的一种不健全的 “信用” 观念。 为重建一种能有效避免人格 “自欺” 的诚
信教育， 需要切实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 应该宽容说真话的人， 营造一种说
真话的道德氛围； 其次， 在说真话尚且得不到完全的制度保障的情况下， 应当宽容那些
迫于最基本的生存威胁的说谎行为， 前提是必须警惕陷入 “自欺欺人” 的人格陷阱； 最
后， 也是最根本的一点， 培养人们追求事实的精神， 增强人们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说谎
的识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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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 《吕氏春秋·贵信》 所言： “君臣不信， 则百姓诽谤， 社会不宁。 处官不信，
则民易犯法， 不可使令。” 无论是出于邦国秩序的要求， 还是从人类的群居要求看， 社
会个体之间都需要确立一种相对稳固的信任关系。 于是， 古往今来， 无论西中， 在公
众的精神生活与教育内容中， 似乎从来就不缺乏有关 “说谎与诚信” 的题材。 问题是，
从中国民间传说中的 《狼来了》 到西方童话里的 《皇帝的新装》 ， 再到现实战争题材的
电影 《美丽人生》 ， 在这些有关 “说谎” 的教育题材中， 我们不仅见证了基于 “权力”
胁迫 “说谎” 之道， 也见证了基于 “不良后果” 威胁的 “诚信” 之道， 更见证了基于
“亲情” 由 “说谎” 缔造的 “美好世界” 。 问题是， 面对如此复杂的说谎现象， 我们究
竟该何去何从呢？ 眼见得近年来我们社会人际信任关系的中断， 逐渐从 “电话诈骗”
和 “老人摔倒扶不扶” 等对陌生人的 “不敢信任” 现象， 升级为 “赖账” “传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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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熟人乃至亲人间的 “杀熟” 现象。 它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颠覆了中国那种 “难以普遍

化”① 的基于血缘关系构建起来的 “特殊信任” 的社会基础。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中国社

会心态研究报告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 蓝皮书对北京、 上海、 郑州等 ７ 个城市 １ ９００ 多名

居民所作调查发现： 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度下降， 人际间的不信任扩大， 社会总

体信任程度的得分平均为 ５９ ７ 分， 触及社会信任的警戒线。③ 一时间， 诚信问题已经

成为关系到人们社会生活安全感的重大现实问题。 习近平也多次强调， 必须以根治腐

败的实际行动 “取信于民” ， 杜绝 “不道德的个体—不可信的社会” 的恶性循环。 为

此， 找寻和探讨产生信任问题的成因， 进而重建当代中国的诚信教育， 乃是当前教育

学界亟需做出理论回应的重要问题。 本文拟从 “说谎” 这一视角切入对信任问题成因

的探讨， 借以发掘由这种 “言语行为” 所引发的人际关系危机和社会安全感缺失的内

在缺陷和深层困境。

一、 说谎、 欺骗与习俗性的说谎

在 《现代汉语词典》④ 中， “说” 就是 “用话来表达意思” ， （ ｐ． １８０８） 而 “说

谎” 则是指 “有意说不真实的话” （ ｔｅｌｌ ａ ｌｉｅ； ｌｉ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ｎｏｔ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 ｐ．

１８１０） 换言之， 所谓的 “谎” 就是 “不真实的话” 。 不过， 在这里， 尤其需要注意的

是， 既往人们对 “说谎” 的关注， 更多地聚焦于 “说不真实的话” ， 而往往容易忽视说

谎者的 “有意性” 这一点。 与此相似， 《牛津英语词典》 对 “说谎” （ ｌｉｅ） 的解释也是

强调 “去说或者去写一些你明明知道并非实情的东西” （ Ｔｏ ｌｉｅ ｉｓ ｔｏ ｓａｙ ｏｒ ｗｒｉｔｅ ｓｏｍｅ⁃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ｉ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ｅ）⑤。 在这里， 隐藏在 “说谎” 概念之中的 “明明知道” 这

一属性乃是既往我们相对忽视的部分； 也正是因为这种忽视， 导致了我们对 “说谎”

概念的种种误读。 比如儿童那种无意欺骗的 “单纯的———为说诳而说的诳话， 至少在

艺术上面， 没有是非之可言” ， 或者说这种 “小孩的诳话大都是空想的表现， 可以说是

艺术的创造” ， 或者说是 “叙述自己想象的产物” ， 因此， “我们要小孩诚实， 但这当

推广到使他并诚实于自己的空想” ； 当然， 面对这种 “单纯的诳话” ， “他人也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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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 ， 洪天富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２６１ 页。
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 彭志华译， 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２５３ 页。
王俊秀、 杨宜音主编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７１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 ２００２ 年增补本， 汉英双语） 》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０２。 本文其他各处未加注释的相关词汇的释义皆出自该词典，
在行文中已标页码， 不再另作赘注。
Ｌｅｏｎｉｅ Ｈｅｙ ａｎｄ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 ｅｄｓ．） ，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 ９ 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 ｐ． ８９８．



其欺蒙———不过是被欺蒙到梦幻的美里去， 当然不能算是什么坏处了” 。① 问题是， 哪
怕把儿童的这种 “无意欺骗” 作为 “艺术的创造” 或 “想象的产物” 的说谎， 成人也
容易因为自己 “对这种无意的无知” 而总觉得似乎受到了某种 “羞辱” ， 以至于即便是
对此早有研究的心理学界也会对此做出不当的命名。 比如， 既往心理学领域所谓 ２ 岁
以前儿童的 “无动机的说谎” （亦即由于儿童认知能力或者记忆力发展不健全或者认知
主体所掌握的认知材料缺失而导致的认知偏差和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说谎； 抑或说， 说
谎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谎， 他或她只是浑然不知地说出了某种与事实不符的情
况） 。 殊不知， 这种 “不自觉” 或者 “无意识” 的解释本身就是与说谎 “明明知道”
的内涵背道而驰的。 概言之， 说谎除了强调说者的 “明知” 外， 还意味着听者的 “不
知” ， 否则， 倘若说者所讲已经成为听者 “已知” 或者双方 “共知” 的事项， 那么，
说谎或者欺骗就是不可能的了。 换言之， 在 “说谎” 的定义中， 除了将其作为一种
“言实不符” 的虚假言语行为之外， 重点还在于其对谎言的 “讲者” 提出了以下三个方
面的要求： 其一， 讲者知道真相， 且听者不知道真相； 其二， 讲者不告诉听者真相；
其三， 讲者另有动机或目的 （故意误导） 。 毋宁说， 这就是说谎概念的必要条件。

不过， 从 “无动机说谎” 这一命名上看， “无动机” 本身倒是不错的， 因为 “说
谎” 作为一种主体行为本身并不必然或者直接构成 “欺骗” ———倘若某个人只是 “说
了不真实的话” ， 即便是 “有意的” 或者 “自觉的” ， 只要不指向 “他人” ， 似乎也并
不构成对他人的 “欺骗” 。 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 所谓 “欺骗” 是指 “用虚假的言
语和行动来掩盖事实真相， 使人上当” 。 （ ｐ． １５０６） 在这里， “欺骗” 具有鲜明的目的
指向性， 亦即使人上当。 换言之， 只有当 “说谎” （有意说不真实的话） 被用作 “使
人上当” 的手段时， “说谎” 才会与 “欺骗” 发生关联， 亦即 “说谎” 成为 “欺骗”
的手段。 但是， 从 “欺骗” 的角度看， “说谎” 也只是 “欺骗” 的手段之一， 因为除
了 “说谎” （有意说不真实的话） 之外， “欺骗” 还包含了 “虚假的行动” 或者 “有意
做不真实的事” ； 除非我们将 “虚假的行动” 也同时定义为一种 “行动上的说谎” ，
“说谎” 才能彻底变成 “欺骗” 的手段。 比较而言， “说谎” 只是表达了一种 “客观行
动” ， 而 “欺骗” 则指向了一种 “不道德的行为目的” ， 所以， 只有当 “说谎” 充当
“欺骗” 手段的时候， 它才从一个 “中性词” 变成了一个 “贬义词” ， 从而与 “欺哄”
“欺瞒” “欺蒙” “欺诈” 等概念相联系。② 从社会成员的认知水平看， 儿童和老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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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尔德看来， “文艺上所重要者实 ‘讲美的而实际上又没有的事’ ， 这就是说诳” 。 在其名
为 《说谎的衰颓》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Ｌｙｉｎｇ） 一文中， 他就把那些因为缺乏 “说诳” 而缩减人们
想象力的文艺作品称作 “艺术的堕落” ； 而在 《狱中记》 译者的序论里， 他更是把 “ Ｌｙｉｎｇ”
译作 “架空” ， 仿佛是 “忌避说诳这一个字” （日本也是如此） 。 参见周作人： 《镜花缘》 ，
载 《泽泻集》 ， 岳麓书社， １９８７， 第 ７ 页。
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 “欺哄” 是指 “说假话骗人” （ ｐ． １５０６） ； “欺瞒” 是指 “欺骗蒙
混” （ ｐ． １５０６） ； “欺蒙” 是指 “隐瞒事物真相来骗人” （ ｐ． １５０６） ； “欺诈” 是指 “用狡猾
奸诈的手段骗人” （ ｐ． １５０７） 。



相对的 “弱势群体” ， 因此， 也往往成为社会欺骗的对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
“童叟无欺” 才成为一种社会公德和商业伦理。 不过， 话又说回来， 他人之所以会 “上
当” “被骗” ，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 “不知道真相” 。 倘若听者 “已知道真相” 或者 “识
破了谎言” 却又假装 “不知道真相” ， 那么， 这种带有 “欺骗” 性质的 “说谎” 或者
“哄骗” 最终只能是 “自欺欺人” ， 亦即 “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 （ ｐ． ２５４７） 原本
是基于 “他人不知道真相” 而 “假装自己也不知道” ， 结果因为 “别人知道” 落得
“欺人” 不成， 反倒只能是 “装给自己看” 的一种 “自欺” 。

从技术手段上看， “说谎” 为了达到 “使人上当” 或者 “欺骗” 的目的， 其 “谎
言” （不真实的话） 除了表现为某种严肃的形式外， 也完全可能以活泼的形式显现， 比
如通过 “说笑话” 亦即 “用言语跟人开玩笑” （ ｐ． １８１１） 的方式表现出来。 不过， 这
种 “玩笑式的言语” ， 说者到底是 “当真” 还是 “作假” ， 不仅听者着实难以判定， 而
且通常还有 “半真半假” 的意向蕴含其中。 或者说， 从言语效果上讲， 说者往往是害
怕直接 “说穿” “说破” （真相） ， 使对方难以接受， 才以 “开玩笑” 或者 “说笑话”
来为自己开脱。 从这个意义上讲， “玩笑式的说谎” 多半只是一种 “讲真” 的 “说
辞” ， 亦即是在为自己 “ （不顾情面的） 讲真” 找寻 “辩解或推托的理由” ， （ ｐ． １８０９）
以便及时缓和气氛， 避免激化矛盾。 从个体的意义上看， 这种临场应变的机智或者巧
滑， 与其说是一种 “欺骗” ， 倒不如说它恰恰体现了我们的 “人性” ———人都是爱面子
的， 无论是谁都喜欢听好听的； 换言之， 无论是谁， 也都喜欢被奉承几句。 或者说，
作为讲者， 把话尽可能说得好听一些， 别人也会乐于听； 于是乎， 人们见面， 彼此之
间说点好听的， 你也高兴， 我也高兴， 也不见得说者心里真就怀有什么恶意， 何乐而
不为呢？ 这似乎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毋宁说， 在社交场合， 那种基于习俗的说谎或
者为了讨好对方的恭维， 多半还是一种 “高情商” 的表现。 例如，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李康教授在 “一席演讲” 节目中所做的一场题为 《儿童为什么撒谎》
的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 说谎不仅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一件 “非常正常” 的事情， 而且
成功的说谎还需要建立在较高的情商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基础上。 为此， 孩子说谎越早，
情商越高， 自我控制能力也越强。①

因此， 倘若说谎只是作为个人社会交往中的一种 “习俗” ， 倒也无可厚非。 比如，
在军事角逐中，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军事家孙子在其兵书中言道： “兵者， 诡道也。 故能
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远， 远而示之近。 利而诱之， 乱而取之， 实而
备之， 强而避之， 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 佚而劳之， 亲而离之， 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胜， 不可先传也。” 与此相类， 在体育竞技中， 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 赛制似
乎也早已允许双方球员凭借熟练而高超的 “假动作” 来欺骗和迷惑对方， “晃开” 防守
队员的防守与阻挠来赢得比赛。 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 “说谎” 或者 “使诈” 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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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 见： ｈｔｔｐ： ／ ／ ｏｐｅｎ． １６３． ｃｏｍ ／ ｍｏｖｉｅ ／ ２０１８ ／ ８ ／ ８ ／ Ｒ ／ ＭＤＰＦ５ＯＩ３Ｈ ＿ ＭＤＰＦ８Ｏ０８Ｒ． ｈｔｍｌ （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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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战争与球赛 “制胜的关键” 。 究其根本， 战争本身就是一种 “设法杀人” 的行为，
所以无论使用何种手段， 都谈不上 “人道” 或者 “伦理” ， 因而 “使诈” 不过是一种
“兵法” 或者 “战术” 而已； 而球赛中队员所使用的 “假动作” 实质上只是一种 “技
术表现” ， 所以才会有 “技不如人” 之说。 另外， 从文化批判的意义上看， 这可能同时
也意味着某种 “不敢正视” 或者 “不够客观” 的 “民族习气” 或 “国民性格” 。 但是，
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看， 当这种说谎涉及较为严肃或者重大的公共事务时， 它还将会造
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进而产生某种 “社会教化” 或者 “文化繁衍” 的效应。

二、 警戒习惯性说谎背后的自欺问题

一百年前， 杜威在继日本之行后到访中国两年又三个月。 其间， 他曾对当时中国国
民人格做出这样的诊断： “这种态度中包含的自满和自负， 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进步。
它造成了对古老传统持有的保守主义偏见， 亦即中国文明在所有方面对于外国蛮夷文
明生而有之的优越性的信仰。 同时， 它也产生了难以在日本遇见的某种客观批评和自
我分析的力量。”① 在杜威看来， “自满” 和 “自负” 之所以 “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缺乏 “客观批评和自我分析的力量” 。 其实， 在杜威之后， 鲁迅
先生也曾发文印证了这一判断：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 用瞒和骗， 造出奇妙的逃
路来， 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 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 懒惰， 而又巧滑。 一天一
天地满足着， 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 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② 在这里， 鲁迅先生所
讲的中国人 “不敢正视各方面” ， 以及将 “瞒” “骗” 视为 “正路” 的做法， 对应于杜
威前面所讲的中国人在 “客观批评和自我分析的力量” 上的缺乏； 与此同时， 鲁迅先
生所讲的中国人 “满足” 于这种建立在 “瞒” “骗” 基础之上的 “巧滑” ， 又对应于杜
威前面所讲的中国人的 “自满” 和 “自负” 。

当这种说谎涉及较为严肃或者重大的公共事务时， 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就会更大一
些。 在政治领域， 比如某些竞选者在现代政治选举中的作假， 不仅违背了现代民主政
治的 “公开竞选” “平等竞选” 的政治基本原则， 而且他的有意作假通常也会以 “说
谎” 的方式 “欺骗” 他的选民， 从而违背了社会的伦理准则。 同样， 在经济领域， 商
业广告也会在产品宣传过程中通过呈现某种 “片面的事实” 来 “误导” 消费者———故
意让你看到某些好的东西， 或者故意将其产品好的方面呈现给你， 同时故意隐藏其产
品坏的方面， 并使你误以为你所看到的就是 “事实的全部” ， 从而达到 “引诱消费” 的
目的。 显而易见， 这两种说谎与前面那种基于 “文化习俗” 的说谎不同， 它涉及权力，
或者说是与权力存在紧密关联， 抑或说其背后就是权力的支持。 故此， 我们在这里不
妨将前面那种社交场合的说谎叫做 “基于习俗的习惯性说谎” ， 同时将后面这种较为严
肃或者涉及重大公共事务的说谎叫做 “基于权力的习惯性说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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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 承接杜威一百年前的文化诊断， 《人民日报》 国际部高级记者马为民先生也
曾从新闻人的视角坦言： “许多事情表明， 我们过分爱听来自外界的动听话……这本来
是正常工作， 而且批评性的反应起初也可以报， 可是渐渐地， 就只能报 ‘正面’ 的了。
‘以正面报道为主’ 变成了只报道正面。 所以遇到这类事情， 就只好从当地舆论中择取
正面言论， 要是没有还得去挖掘， 想方设法从受访者嘴里套出几句入耳的话来。 话讲
得越好听， 见报就越快， 处理得就越突出， 据说是因为 ‘好话来之不易’ 。 实际上， 读
者一望便知， 那大都是些打发人的客套话， 而非心里话。 可是， 我们有些人硬是把客
套话当真情， 把恭维当赞扬， 认真地广泛地传播。” 其实， 这种 “自欺的背后是缺乏自
信” ， “对于外间的舆论， 与其重视那些存心卖乖的恭维话， 为吹捧所陶醉， 倒不如多
留心一点建设性的批评， 使头脑清醒点， 这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 关键在于自己要
心中有数， 警戒自欺……归根到底， 保证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不是别人的溢美之词，
而是自己的人民的真心拥护” 。①

　 　 进而言之， 既往我们社会中的 “习惯性说谎” 在诸领域中存在着相互联系的三种
形态： 其一， 基于习俗的习惯性说谎； 其二， 基于利润的习惯性说谎； 其三， 基于权
力的习惯性说谎。 三者构成当下中国诚信教育的现实基础。 此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马为民先生在揭橥我们 “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泱泱大国” 的 “孩稚气” 时， 不仅用 “缺
乏自信” 回应了杜威所讲的 “自满” 和 “自负” ， 而且也用 “自欺” 这一新概念深化
了鲁迅所讲的 “瞒” “骗” 式的 “巧滑” 。 众所周知， “瞒骗” 的对象主要是指区别于
自己的 “他人” ， 而 “自欺” 却把瞒骗的对象指向了 “自己” 。 对此， 或许有人会大力
反驳： 这怎么讲得通呢！ 不过， 在笔者看来， 这种说谎者 “明明知道” 看似一个常识
性的 “悖论” ， 实则反映了基于权力或者迫于权力威慑的习惯性说谎给个体的 “健全人
格” 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 它意味着， 尽管你明明知道这样说 “不对” 或者 “不实” ，
但是， 碍于权力的威慑， 你还是会迫不得已走向你原本讨厌和憎恶的 “自我欺骗” 。 或
者说， “自我 ‘人为’ 地使自己成为一个 ‘自在的存在’ ， 成为一个 ‘物’ ， 从而放弃
了自我选择自己行动的必要， 并对不符合自身想法的一切东西都保持 ‘视而不见’ ” ，
进而， 自我还有可能 “ ‘人为’ 地使自己仅仅成为 ‘他人眼中的物’ ， 让自己完全充当
一个 ‘为他人的存在’ ， 充当别人要他充当的角色， 按照别人要求的样子安排自己的生
活” 。② 由此， 意识也就免除了个人的一切通过自由选择进行活动的必要。 在萨特看
来， 这两种自欺行为也反映了人的存在具有两重性———亦即 “他的存在” 与 “他所扮
演的人的存在” 不是同一的， 他可能只是为了 “躲避焦虑” 而要 “符合自己身份以适
应环境” 。③ 甚或在你尚且保有清醒的时候， 这种 “自欺” 还会以 “自虐” 乃至 “自
戕” 的极端方式实现人格意义上的 “精神自救” 。 就后一种对自我采取的极端蛮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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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为民： 《警戒自欺》 ， 《同舟共济》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杜小真： 《萨特引论》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 第 ８５ 页。
同上书， 第 ８６ 页。



的行动意义来讲， 这实际已经超越了自我对自我的 “欺骗” ， 而现实性地演变为一种自
我对自我的 “欺负” “欺凌” 或者 “欺辱” ； 前提是， 那个 “被欺凌的自我” 已经被
“作为欺凌者的自我” 对象化为 “物” 一样的异己而存在。 无论如何， 这与儒家从
“毋自欺” 起点建立起来的 “诚信” 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三、 中国儒家 “诚意” 修身的诚信教育传统

在中国儒家的教育传统中， “诚信” 似乎是分开言说的， 或者说， “诚信” 在中国
儒家那里实则是一个复合词。 而今， 当我们合称 “诚信” 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诚”
和 “信” 两种传统内涵的复合。 从 “诚” 先 “信” 后的语序放置上， 我们也似乎可以
洞察到中国儒家对于 “诚” 的重视程度。 众所周知， 在 《大学》 中， “诚意” 乃是
“修身” 的基本环节， 最见儒家修身上的工夫。 正如 《大学·传六章》 中所说： “所谓
诚其意者， 毋自欺也。 如恶恶臭， 如好好色， 此谓自谦 （按： 慊， 通 “惬” ） ， 故君子
必慎其独 （按： 即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的境地） 也！” 在这里， “自欺” 的问题乃是和
“诚意” 一起被提出来的， 而且是将 “毋自欺” 作为 “诚意” 的第一要旨， 亦即人要
对自身保持诚实， 而不要 “欺诳自己” 。 承接 《大学》 所谓 “诚于中， 形于外” 的内
生逻辑， 孟子也强调对自己的 “诚” 的内在价值： “万物皆备于我矣。 反身而诚， 乐莫
大焉。” （ 《孟子·尽心上》 ） “可欲之谓善， 有诸己之谓信， 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
辉之谓大， 大而化之之谓圣， 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 《孟子·尽心下》 ） 此外， 《中
庸》 也讲： “诚者， 天之道也。 诚之者， 人之道也。” “自诚明， 谓之性； 自明诚， 谓
之教。 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 按照这种 “尊德性而道问学” 的君子之道， 儒家强调做
人须先有对自己的 “诚” ， 亦即面对自我 “内心” 的真实与由衷的心理态度； 换言之，
“诚信” 的根本在于内在的 “诚” ， 亦即自己跟自己内心的合一， 而后才能有社会他人
的 “信” ， 亦即个人 “外在言行” 对于社会他人的可靠与值得信赖的行为品格。 诸如
“至诚而不动者， 未之有也； 不诚， 未有能动者也。”① （ 《孟子·离娄章句上》 ）

中国儒家所讲的 “信” ， 大致对应于今天我们所使用的 “信任” 或者 “信用” 的
概念， 即为人所信任的品格。 当然， 在这里， 首要的问题是， 如何使人具有 “值得信
赖” 的品格。 《论语·阳货》 中讲： “子张问仁于孔子。 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
仁矣。’ ‘请问之。’ 曰： ‘恭、 宽、 信、 敏、 惠。 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 大体来讲， 这里的 “信” 主要表现为信用和信任， 亦即
孔子所谓 “信则人任焉” ， 意在表明： 先有 “值得信赖” 的品格， 然后才能 “为人所
信” ， 并得到他人的 “任用” 。 循此推演， 也就有了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信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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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之有也； 不诚， 未有能动者也。” 其中， 所谓的 “能动” ， 大致也就是指 “诚信” 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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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言可行也” （ 《论语·学而》 ） 、 “朋友有信” （ 《孟子·滕文公上》 ） 、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 《论语·为政》 ） 、 “信则人任焉” （ 《论语·阳货》 ） 这种作为人伦尺
度的社会信用上的道德要求。 或许在儒家看来， 所谓 “朋友” 原本就是区别于 “血缘
伦理” “亲缘伦理” 或者 “家缘伦理” 的一般人与人之间具有普遍交往意义上的社会
基本信规范。 但是， 儒家特别强调要将这种社会伦理意义上的 “信” 与个体的 “人格”
或者 “成人” 关联起来， 因此， 主张 “信” 的 “诸己” （自我真正具有） 特性 （类似
于今天我们所谓的 “具身性” ） 。 无怪乎， 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讲： “信， 诚也。”
可见， “诚” 与 “信” 的内在是相通且不可或缺的哲学构造与文化密码。 正所谓 “有
诸己之谓信” （ 《孟子·尽心下》 ） ， 由此， 作为德性的 “信” 便与强调人格上 “不自
欺” 的 “诚” 都强调主体的真实品质、 真正德性和真诚人格。 毋宁说， “诚” 是 “信”
的终极依据和内在推动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儒家还特别反对那种 “为信舍诚” 的做法： “言必信， 行必
果， 硁硁然， 小人也。” （ 《论语·子路》 ） 从表面上看， 将 “言必信” 归结为 “小
人” 行径， 似乎流露出某种对 “信” 的贬抑之意。 其实不然， 问题的关键在于 “必” ，
亦即孔子所反对的不是 “信” ， 而是 “必” ； 换言之， 孔子反对将 “信” 作为一种绝对
化和僵化的行为律令。 这是因为， 信任乃是建立在人们对事与理把握的基础之上的，
否则它就有可能沦为无根据的 “盲信” 乃至 “盲从” 。 诸如， “宰我问曰： ‘仁者， 虽
告之曰： 井有仁焉， 其从之也？’ 子曰： ‘何为其然也？ 君子可逝也， 不可陷也； 可欺
也， 不可罔也。’ ” （ 《论语·雍也》 大意是说， 宰我问孔子： “如果有人告诉仁者说：
‘有人掉到井里去了。’ 仁者会不会跳下去救呢？” 孔子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君子
可能受骗到井边去救人， 但不可让自己也掉进去！ 他可能会一时受骗， 却并不会被不
合理的事情所蒙蔽。” 为此， 当人们谈 “信任” 的时候， 首先意味着信任的对象具有可
信赖的属性； 换言之， 人们只有对那些具有这种品格的对象才会形成信赖感并由此给
予信任； 相反， 则不会产生信任感。 在孔子看来， 宣扬舍己救人， 乃是一种愚弄人的
不道德行为， 而连自己生命安全意识都没有的舍己救人也是不合情理的小人行为。 归
根结底， 就是在孔子所说的 “必” 上出了问题。 换言之， 信任并不意味着消解个体的
自主性和独立性； 恰恰相反， 信任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 它之所以不是随波逐流
式的盲从， 就在于它与个体自身的独立判断相联系， 不仅具有主体自觉性， 也体现了
个体的自主性。

故此， 个体自身所具有的 “值得信赖” 的品格或者可信性， 乃是 “信任可信者”
这一社会信任得以形成的前提基础。 换言之， 作为个人修身工夫的 “诚意” （不自
欺） ， 乃是个人产生 “值得信赖” 品格与可信性的道德基础， 同时也是社会信任得以可
能的社会前提。 当然， 从社会信用的角度看， 即便个体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了某种值
得信赖的品格， 也未必就会得到他人的信任， 毕竟他人是否信任自己并非是由自身所
决定的。 诚所谓 “能为可信， 不能使人必信己” 。 （ 《荀子·非十二子》 ） 它意味着，
任何人不能自封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主体而逼迫或者强制要求或者命令他人信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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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任关系的维度看， 个人无法支配他人如何对待自己， 但是， 作为信任关系中的主
体， 自己却可以自主地决定如何对待他人。 也就是说， 真正的信任乃是以理性意识为
基础， 在确证对象可信品格之后发生的事情。 郎遥远认为， 中国古代官场流传着这样
一条明规则： “官场高升之路， 是走对路线、 跟对上司。 盖因官吏考核与任免， 主要不
在政绩， 而在于忠诚度。 上司满意是最大的政绩， 要把 ‘报喜不报忧’ ‘欺上瞒下’ 作
为做官的铁律， 牢牢记住” ； 与此相应， 在教育上，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下的科举制度，
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格分裂的两面人” 。① 这就像 《皇帝的新装》 里面的情景， 皇帝身
上所谓的盛装， 观众也知道是假的， 但是， 人们还是从形式上都假装它是真的， 把它
当作真的来对待。 其实， 这种情形无异于是在 “集体造假” 。 究其根本， 这种经常性说
谎或者集体性说谎之所以行得通， 其实就在于背后有权力在支持它———它也不符合说谎
的条件， 却是我们在教育环境下特别常见也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 进而言之， 这里
“说谎” 所基于的虚假的 “事实” ， 尽管在形式上仍是 “事实” ， 但倘若被欺者同时
“明明知道” 这是一种虚假， 那么这种 “说谎” 或者 “欺骗” 实则已经丧失了 （不明
真相） 的 “对象” 。 诚如康德所谓 “说谎无法普遍化” 的断言②， 一旦说谎成为普遍的
言说方式， 则任何人所说的话都无法为他人所信， 如此， 则说谎本身也就因为丧失了
对象而失去了现实意义。 因而， 表面上看似 “欺人” ， 实则不过也是一种 “自欺”
罢了。

四、 既往中国诚信教育的误区与偏失

在既往的诚信教育中， 我们不仅往往无视说谎作为一种 “习俗” 和 “人格健全发
育” 的合理性， 将 “说谎” 直接等同于 “欺骗” 予以 “一律禁止” ， 而且也在极大程
度上忽视了 “说谎” 作为一种 “道德手段” （指向道德目的的手段） 的可能性。 诚如
２０１７ 年热播的电视剧 《那年花开月正圆》 第 ４ 集中吴家东院的少东家吴聘与江湖少女
周莹之间围绕 “诚信” 与 “说谎” 的话题所进行的道德论辩所展现的那样：

周莹： 我们是走江湖卖艺的。 我以前跟你说的全都是假的。
吴聘： 那除此之外， 你还撒过什么谎……除我之外， 你还骗过谁？
周莹： 那， 那就多了。 我跟着我养父从小四处闯荡， 如果不骗， 我们就挣不了

钱， 所以为了活下去， 我们只有一路地骗。
吴聘： 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没有？
周莹： 没有， 没有， 没有， 这个可真没有。 我们只要骗到了吃饭住店的钱， 就

立刻收手了。
吴聘： 那你这会儿为什么要对我坦白？
周莹： 你救了我， 把我带进东院， 对我这么好， 我若再骗你， 我就恨死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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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所以， 我必须跟你说实话
吴聘： 周莹啊周莹， 你有没有想过： 骗人只能挣小钱……但是， 不骗人反而能

够赚大钱， 我们吴家东院能有今日，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诚信， 而诚信就是不骗
人。 明白吗？

周莹： （点头表示同意） 。
吴聘： 那你可否答应我， 从此不再骗人？
周莹： 所有人都不能骗吗？
吴聘： 当然！ 无论是何时， 何地， 何人。
周莹： 那如果对方是坏人呢？ 如果被坏人追杀， 只有骗才能逃脱， 也不行吗？

如果骗坏人是为了帮好人， 也不能吗！
吴聘： （尴尬沉默） ……这么说吧， 必要的时候，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用一

些手腕， 但绝不能以骗取财。
在这里， 周莹对吴聘 “所有人都不能骗” 的辩驳不仅在形式上是成功的， 而且在

内容上也彰显了 “被迫说谎” 的自然合法性， 以及作为 “助人手段” 的说谎的伦理正
当性。 与此同时， 我们也能从她主动 “坦白” 的行动中看到， 她由 “恨死自己” 一句
所透露出的说谎者在健康的道德环境中因 “良心发现” 走向 “道德自觉” 和 “道德自
律” 的可能性。

在这里， 自我面对自我的 “真诚” 显得尤为重要。 诚如 ２０ 世纪后期中国著名作家
巴金先生针对 “文革” 中的自我所做的系列检讨①所称： 首先， “真话不是指真理， 也
不是指正确的话， ‘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 ， 讲自己相信的话， 讲自己思考的
话。” 其实， 这样的 “ ‘讲真话’ 既是做人的原则， 也是艺术的生命力之所在， 是 ‘五
四’ 以来鲁迅、 矛盾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② 毋宁说， 这种讲真话的做人原则
无疑同时也是教育的原则， 同时也是教育的生命力所在。 其次， “说真话” 之所以会成
为 “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 ， 是因为 “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负了读
者们的信任” 。③ 其三， “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
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 ‘功’ ‘德’ 。 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 过去到处都
有。 他们时而指东， 时而指西， 让别人不断犯错误， 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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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没有写出的一切。” 参见李辉：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写在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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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从来不算数， 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 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 自己一点
也不脸红……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 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
朵鲜花， 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 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 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① 它意味着在逼不得已非

要说谎才能生存的情况下， 人们只有两条 “ （如果） 认真地 （就无法） 活下去” 的道
路： 一是因为说真话而遭受迫害； 二是因为认真面对自我不堪虚伪或者不堪迫害而自
杀。 当然， 同时也还剩下两条 “ （只有） 不认真 （才能） 活下去” 的道路： 虚伪和
自欺。

在马尔库塞看来， 这种 “普遍性说谎” 之所以在公共领域也能够流通， 根本原因
就在于人们社会生活中 “话语领域的封闭” ： 这种 “封闭的语言不能够进行证明和解释
———它传达决断、 宣判和命令。 当它下定义的时候， 定义就变成 ‘善与恶的分离’ ； 它
认定的正确与错误毋庸置疑， 它确立的价值是评判另一种价值的标准。 它在同语反复
中运动， 而同语反复则是些有可怕效力的 ‘句子’ 。 它们以一种 ‘被预先判决的形式’
来通过判决” 。② 有学者认为， “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 或冠善行以恶
名” ； 而且， 这种 “泰然自若地说谎” 实质上意味着说话者 “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
备” 。③ 殊不知， “为了愚弄他人的自我欺骗越多， 对自我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 尽管
“以欺骗他人为目的的自我欺骗， 会让个体感觉到舒适， 但这种舒适的副产品可能就是
对个人信仰的责任意识的侵蚀以及对个人信仰的破坏性质疑与审查， 另外， 还可能导
致意识无法接近有用的信息” 。④

就其社会教育的意义看， 倘若在家里或者学校里， “你的孩子撒谎， 他若不是因为
怕你， 就是在模仿你”⑤。 那么， 在社会生活的诸领域， 情况也大致如此。 问题不在于
说谎本身， 而在于这种 “自我欺骗” 式的说谎给人格乃至民族性格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诚如莫言所指： “因为虚伪， 我们口是心非； 因为虚伪， 我们亦人亦鬼； 因为虚伪， 我
们明明爱美人， 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 更为可怕的是， 长期的虚伪， 形成了习惯，
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 我们明明满口谎言， 却并不因为说谎而产生一点羞赧之心
……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抒发
自己的思想感情； 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 ‘健康’ 的接班人， 并不需要感情细腻的 ‘小
资产阶级’ ； 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 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
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 ‘异类’ ……于是， 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 也就必然地成为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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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舌， 千篇一律， 抒发着同样的 ‘感情’ ， 编造着同样的故事。 但是他们写给同学的信
却是妙语连珠、 妙趣横生。 可见孩子们也知道， 为上的文章， 必须说假话， 抒假情，
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 而写给朋友看的文章才可以自由挥洒、 吐露心声……但事实恰
恰相反， 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伪， 就被训练出了不说 ‘人话’ 的本领，
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入复杂的社会之后。”① 由此来看， 这种 “虚伪” 与 “说谎” 一致
之处， 在于明明心里有一种事实却故意以另一种事实展现， 进而达到对他人的欺骗。
可喜的是， 这种 “虚伪” 并非 “自欺” ， 因为它还保留了属于自己的一份真实， 依然存
在自己个人生活世界中真切相信的东西。 换言之， 面向 “虚伪” 的诚信教育依然是一
种社会 “信用” 或 “信任” 取向的规范伦理上的需要， 而面向 “自欺” 的诚信教育则
是一种事关个体 “精神自救” 或者 “人格自觉” 的生存伦理问题， 后者比前者在当下
国人的精神危机中情况更为严峻， 因而也就显得更为迫切和紧要。

五、 面对人格 “自欺” 的诚信教育的重建

诚信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
孩子正直、 坦率、 真诚和自重； 就我个人而言， 我宁可看到他们因这种品德而失败，
也不愿看到他们因奴隶的手段而取胜。 自重和正直对于一个伟人是至关重要的， 若有
这种品德， 说谎是不可能的， 当它为某种宽大的动机所驱使时， 或可除外。 我希望我
的孩子在思想上和语言上都诚实， 即使在社会中遭到不幸也在所不惜， 因为这比财富
和荣誉更为重要。”②具体而言， 之所以 “养成诚实的习惯应当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目
标之一。 我所说的不只是语言上的诚实， 而且也是思想上的诚实； 是的， 后者在我看
来更为重要。 我宁要有意识地说谎的人， 而不要先在下意识中欺骗自己， 然后又想象
自己既诚实又有德的人”③。 与此相应， 对成人或国家 （社会） 而言， “对孩子始终以
诚相待将会增加他对你的信任。 孩子具有相信成人的自然倾向……在这类事情上若能
让孩子感到你的话属实， 以后就很容易赢得他的信任。 但若你惯于恐吓， 而又并不实
行， 你就不得不越发坚持恐吓， 到最后也不过是造成精神紊乱而已”④。 然而， 在既往
的诚信教育中， 我们似乎更习惯于使用诸如 “狼来了” 或者 “长鼻子” 的恐怖故事，
以种种 “可怕后果” 劝诫和要求未成年人 “禁止说谎” 。 在罗素看来， 这种 “恐吓”
式的诚信教育不仅会给孩子造成精神紊乱， 而且久而久之还会在被学生 “识破” 真相
之后沦为笑柄， 实则成为连教育者本人都不相信的一种自欺欺人之举。

因此， 为重建中国社会的诚信教育， 尤其是从有效避免跌入人格 “自欺” 陷阱的
道德教育角度出发， 我们迫切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 应该宽容说真话的人， 营造一种说真话的道德氛围， 这样我们就能获得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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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的 “简化机制”① ———这种普遍的诚信言语， 不仅简化了生存环境的
复杂性， 也降低了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相反， 倘若整个社会都养成了一种讨
厌听包含批判之声在内的 “真言” ， 说真话者被视为 “傻子” “缺心眼” “情商低” ，
“曲里拐弯说话” 反而备受推崇， 赢得赞誉， 那么， “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 每个人都
很累， 不仅身累， 而且心累， 但就是无法自拔”②。 其实， 早在 １９６１ 年， 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在巡视了长葛监狱时， 曾对当地书记说： “立即释放那些
敢讲真话的所谓在押政治犯。” 无独有偶， 到 １９８４ 年， 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
勋同志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又明确提出： “能不能出一个保护不同意见的法或者制
度？”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之问， 同时也是一个事关诚信教育的机制保障之问。

其次， 我们应当宽容那些迫于最基本的生存威胁的说谎行为。③ 这种 “被迫说谎”
需要在不够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变得具有某种生活交际的艺术品质， 换言之， 这种说谎
无非是作为胁迫之下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 “真诚可以分解为真实和坦诚， 它
本身是很有力量的， 起码比虚伪有力量， 不怕三头六面地对证盘查， 经得起推敲和考
验。 但仅仅有真实， 是很不够的。 真实的出发点可以是完全不考虑他人的感受， 不看
全局， 不从长远出发， 单纯的真使用不当， 会具有事与愿违的杀伤力” ④。 为此， 真正
诚信的社会行动， 不仅需要借助 “善” 的力量， 超越和避免由于 “真” 所可能导致的
“不考虑他人的感受” “不考虑全局” 等弊端， 从而将其升华为一种更健全的品格， 甚
至还应该接受 “美” 的指引， 让人们学会如何更精彩地表达我们 “建设性的真诚” ， 前
提是， 必须警惕陷入自欺的人格陷阱。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谓 “真话不全说、 假话全不
说” 的原则那样， 它意味着 “我可能不说出我认识到的全部真理， 我甚至可能对流行
的谎言保持沉默， 但我自己将不说假话， 不附和谎言， 不存心欺骗” ， 当然， “它对人
的要求并不低， 能始终坚持这一点将同样体现出崇高的道德精神” 。⑤

最后， 从诚信教育重建的长远考虑， 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培养人们追求事实的精
神， 增强人们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说谎的识别力。 诚如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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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尼克拉斯·卢曼： 《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 瞿铁鹏、 李强译， 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０５， 第 ３０ 页。
张鸣： 《张鸣说： 中国的共识与未来》 ， 中国工人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４６ 页。
从当事人的角度看， 欺骗者对于被欺骗者在道德准则上和内心里有更大的煎熬和矛盾， 为
此， 设身处地地宽容说谎者， 使其不惧因承认说谎而遭到不公的对待 （过度的惩罚或是毁
灭性的打击） ， 从而有勇气主动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 即便是对于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的说
谎行为， 我们在对其进行道德评判的时候， 也应该谨慎、 理智对待并怀有宽容之心， 以便给
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否则， 动辄对其道德绑架、 人身攻击， 甚至否定其整个人格或是人性，
那么， 社会普遍负面的 “道德谴责” 或 “声讨” 不免会给说谎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惧，
使其误以为自己在道义上是不可接受的， 或者难再产生 “自我认同” ， 这对其未来生活很可
能意味着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这不仅无助于说谎者的人格修复， 而且无异于给整个社会德育
环境雪上加霜。
毕淑敏： 《研究真诚》 ， 载 《让美好现在发生》 ，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第 ７９－８０ 页。
何怀宏： 《良心论》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４， 第 １６１ 页。



福斯特 （Ｄｒｅｗ Ｇｉｌｐｉｎ Ｆａｕｓｔ） 在该校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开学典礼中对刚刚步入大学的新
生所说： 你们的最终目标是拥有自己的判断力， 追逐真理， 而不是人云亦云。 无独有
偶， 哈佛艺术与科学学院已故的前任院长杰里米·诺尔斯 （ Ｊｅｒｅｍｙ Ｋｎｏｗｌｅｓ） 也曾表
示， 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毕业生能够辨别 “有人在胡说八道” 。 在这里， 运用
我们的理性显得尤为重要。 众所周知， “理性是人类最为突出的特征， 它使我们区别于
其他所有物种” ， 而 “要使理性的运用具有实质性价值， 我们就不能没有真实和事实的
观念” 。① 但是， 倘若生活在当下这个信息泛滥的媒体时代的人们 “没有自己的思想，
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别人举手我也举手， 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 而且做得高高兴
兴———这不是 ‘奴在心者’ 吗？” 殊不知， “人是要动脑筋思考的， 思想的活动是顺着
思路前进的” ， 而 “没有思路的思想就是歪理” 。② 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 “知道他们说
谎” 根本就不是问题的主要面向， 而在于 “若要从这样的人嘴里掏出实话， 必须得加
压， 反复质证”③。 进一步而言， 身处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 我们在识别 “说谎” 的同
时， 也意味着警惕 “扯淡” ： “扯淡远比说谎更严重， 是 ‘真实’ 的更大敌人” ， 因为
扯淡 “这种 ‘反真相’ 的信条， 渐渐蚕食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不再相信可以通过正直
的努力来判断真假， 甚至无法理解 ‘客观探索’ 这一概念”④。 换言之， “除非你知道
真相， 否则你无法撒谎。 而扯淡则不需要这个条件”⑤。 但是， 在日常生活中， 由于对
语言采取歪曲、 扩大、 夸张、 缩小及其他处理方式， 很多诸如含糊、 断章取义、 杜撰、
胡说 （ ｂｕｌｌｓｈｉｔ， 又叫扯淡） 、 故弄玄虚的语言也可能被感知为欺骗， 因为这些行为尽管
和谎言不同， 但是， 它们却完全可以让我们在没有意图的情况下由于这些行为而对目
标产生错误的感知； 此外， 人们也经常用这种方法来编造虚假的现实。 毋庸置疑， 这
些都对公民的理性鉴别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作为高阶
思维的 “批判性思维” 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 “深度学习” 才显得尤为重要。 毋宁
说，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智育” ———显而易见， 它不满足于 “知” ； 或者说， 相比
“知” 而言， 它更追求 “知何以为知” ———与其说这是教师面向学生的鉴证和讲理过
程， 不如说， 这是每个人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对于进入内在世界的一切事物与生俱来
的好奇心和责任感。 没有这份好奇心， 人生就会变得了无生趣； 缺失这份责任感， 心
灵就会沦为一个无底的空洞容器。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种建立在逻辑论辩基础上的对
内说理与自我反思， 无异是人类免于理智的 “自欺” 与 “麻木” 、 保全情感的 “真挚”
与 “活泼” 、 达成所谓命运的 “共同” 与 “共生” 的一种 “精神自救” 活动。

【责任编辑： 王建平； 责任校对： 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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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哈里·法兰克福： 《论真实》 ， 孙涤、 郑荣清译，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７２ 页。
巴金： 《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 载李存光选编 《巴金谈人生》 ，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９２， 第
７２－８２ 页。
张鸣： 《张鸣说： 中国的共识与未来》 ， 中国工人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４５－４７ 页。
哈里·法兰克福： 《论扯淡》 ， 南方朔译，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３－４ 页。
同上书， 第 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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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ｙｉｎｇ， Ｓｅｌｆ⁃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ｎｅｓ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ｎ⁃ｋ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ｌｙｉｎｇ ｈａｓ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ｔ， ｇｏｏｄ ｏｒ ｅｖｉｌ． Ｌｙ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ｎｏｔ ｏｎ⁃

ｌｙ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ｄｅｃｅｉｔ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ｄ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ｅｎ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ｅｌ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
ｅｒｓ”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ｍｍｏｒ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ｏｆ “ ｆｌ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ｃａｎ ｄｉｖｉｄｅ ｌｙ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ｌｙ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ｙ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ｆ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ｌｙ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ｌｙ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 ｉｓ ａｎ ａｍｏｒ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ｌｙ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ｆ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ｍｏｒ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ｓｉｓｔ， ｗｈｉｌｅ ｌｙ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ａｎ ｉｍｍｏｒ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ｆｏｒ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ｄｅｃｅｉｖ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ｏ ｓｅｌｆ⁃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ｈａｔ ａｂａｎｄ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ｌｙ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ｙｉｎｇ，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ｇｉｖｅｓ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ａｎ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ｌｆ⁃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ｈｏｎｅｓ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ｖｏｉ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ｅｌｆ⁃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ｏ ａ ｇｏｏｄ ｊｏｂ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ｓｐｅａｋ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ｔｈｕ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ｍｏｒ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ｆｕｌ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ｔｏｌ⁃
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ｙｉｎｇ ａｃｔｓ ｆｏｒ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ｍｏ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ｗ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ｏｎ ｇｕａｒ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ｐ；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ｃ⁃
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ｈｏｎｅｓｔｙ；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ｏｎｅｓ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ｙｉｎｇ； ｓｅｌｆ⁃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ｎｇ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Ｔｒｕｅ ｔｏ Ｏｕｒ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ｕ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ｉｒｍｌｙ ｉｎ Ｍｉｎｄ （ｂｙ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ｇ⁃ｌｉ， ＣＨＥＮＧ Ｌ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ｔｒｕｅ ｔｏ ｏｕｒ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ｕ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ｉｒｍｌｙ ｉｎ ｍｉｎ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ｔｒｕｅ ｔｏ ｏｕｒ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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